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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

（2025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》和《达标管理目录

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（2025年版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2016年第 32号），持续推进电器

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的替代与减量化，进一步推动电器电子行

业绿色高质量发展，我们组织编制了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

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（2025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达标管理目录》）和《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

例外清单（2025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例外

清单》），有关情况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从源头减少有害物质使用，2016年，工业和信息化部

联合七部门发布了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，要求对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实施达标目录管理。2018

年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包括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脑、

手机等 12 种产品在内的第一批目录，并结合目录内产品情

况发布了限用物质的应用例外清单。通过实施“目录+例外”

的管理体系，有害物质管控取得积极成效。随着新一代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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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的快速发展，电器电子产品种类日益丰富，人民群众绿

色健康消费需求也愈发增强，第一批达标管理管理目录亟待

扩充产品种类。同时，伴随着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》《关于

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等履约工作在我国深

入推进，以及新技术、新材料的持续发展，限用物质应用例

外情况也发生较多变化。面对新形势、新要求、新变化，工

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《达标管理目录》和《例外清单》的修

订工作。

为确保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工业和信息化部节

能与综合利用司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、中国电子技术标

准化研究院、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

五研究所等 4家单位开展了达标管理目录新扩产品和例外清

单修订调研。调研广泛收集企业、行业协会、第三方检测认

证机构、科研院所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建议，充分

考虑各方实际需求，兼顾产业稳定和绿色发展。

二、编制工作原则

统筹设计，协调统一。新扩产品和新修订例外清单充分

考虑与我国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（中国

RoHS）现有法规、标准和管理体系的协调统一。

技术可行，经济合理。结合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制造技术

发展现状，确保新扩产品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有可靠替代

方案，充分考量管控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平衡。

结合国情，接轨国际。立足我国电器电子产业市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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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，对标国际管控经验，推动产品高端化

和绿色化，持续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。

分批纳入，有序推进。基于产品普及程度、产销规模、

环境风险以及产业绿色升级迫切性等多维度因素，划定优先

级，分批纳入目录，并保留足够过渡时间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2025 年 1 月—2 月，成立工作组，开展资料文献调研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指导有关单位成立编制

工作组，明确任务分工与职责，制定工作计划和调研方案，

为编制工作夯实组织基础。工作组查阅国内外相关法律法

规、标准规范、学术文献、行业报告等资料，了解电器电子

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最新政策动态、技术进展和研究成

果。梳理文献调研结果，整理拟扩电器电子产品基本情况，

为调研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。

2025 年 3 月—4 月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。采取实地走访、

线上研讨及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，聚焦使用中量大面广

的电器电子产品，全面调研百余家相关企业。调研内容涵盖

有害物质的使用及管控执行情况、应用例外清单豁免情况、

技术经济可行性等，深入了解企业运营状况及面临问题。

2025 年 5—6 月，分析整理形成初步调研结果。对收集

到的产品与企业基本情况、有害物质使用与管控、应用例外

情况、技术经济可行性评估、现行有害物质管理要求等多维

度数据进行认真整理、统计与分析，形成初步调研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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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7—10 月，起草达标《达标管理目录》和《例外

清单》并征求意见。分批组织行业座谈会，就《目录》和《例

外清单》初稿，充分征求、认真研究、积极采纳发展改革、

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及中国家用电器

协会、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、中国照明电器协会、中国玩

具协会、中国五金制品协会、中国计算机协会、中国电子视

像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意见建议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达标管理目录》扩围

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，将第一批 12 种产品优化整

合为 10 种（原有的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 3 种产品根据

技术发展情况合并为打印复印扫描传真及多功能一体机），

新增 23 种管控条件较为成熟的产品纳入。调整后，《达标

管理目录》内共计包含 33 种产品，均为消费者日常生活中

使用场景多、使用频次高的电器电子产品。新增的 23 种产

品，从使用特征上来看，主要包括：一是生活及工作中日渐

普及的家用及类似用途的产品。如，微波炉、电饭锅、饮水

机、投影仪、便携式移动电源等。二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

速发展而新兴且更新换代较快的产品。如，智能手环手表、

耳机、智能音箱、扫地机器人、电子智能锁、服务器、网络

用交换路由设备等。三是消费者高度关注安全健康属性的产

品。如，主要面向少年儿童群体的电玩具、读写作业台灯，

主要面向中老年群体的电子血压计、血糖仪等常见家用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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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设备，主要面向听障人群的助听器等。

（二）《例外清单》更新

借鉴国际有害物质豁免设置经验，衔接有关国际豁免要

求，结合国际环境公约管控要求变化，对原应用例外清单进

行修订。一是根据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》等国际环境公约在

国内新生效条款情况，修订相关豁免条款。如，删除普通照

明用单端荧光灯类产品中汞的豁免条款等。二是参照有关国

际豁免要求和新增管控产品情况，修订部分豁免条款。如，

删除集成电路倒装芯片封装中半导体芯片及载体之间形成

可靠联接焊料中铅的豁免条款，新增从电子医疗器械设备中

回收，并用于维修或翻新使用的零部件中邻苯类化合物的豁

免条款等。

（三）实施时间

按照有效衔接、平稳过渡的原则，新修订的《达标管理

目录》将于发布后替代第一批达标管理目录。第一批达标管

理目录内原有的产品，拟自新修订的《达标管理目录》发布

后立即实施，无缝衔接；新增种类产品，给予一定过渡期，

拟自 2027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。新修订的《例外清单》拟于

发布后替代第一批例外清单，继续保留及新增的豁免项发布

后立即实施；拟删除的豁免项，给予一定过渡期，拟自 2027

年 8 月 1 日起不再豁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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